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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為使彰化縣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對減災、整備、應變、復原等各

項災害防救各階段工作之執行能力更提升，達到減少災害所造成之人

命財產損失，進而減低生活環境中的災害風險，邁向永續發展的現代

化城市，本市在執行「彰化縣災害防救深耕第二期計畫」其間根據「災

害防救法第20條」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中央各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與「彰化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訂定員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然而，災害防救工作涉及的面向十分廣闊、項目極其繁多，而災害的

緊急應變、搶救也必須在災害發生同時，以最短時間內進行應變。因

此，救災相關法規規定的完備程度、災害防救作業程序與緊急應變作

業的標準化，以及作業程序是否可以因應不同災害情況、以及是否周

詳可行，均成為災害防救工作重要之課題。本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內容係基於上述的需求，根據員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以及災害應變

中心作業手冊撰寫而成作為災害防救應變作業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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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內容及架構 

 

本市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係輔助「員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

內容及相關規定來操作，而員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的上位計畫係為

「彰化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因此，標準作業程序在執行上不能抵觸

其上位計畫的相關規定。 

為使災害應變工作有一套系統化及程序化的邏輯可以依循，以提升

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作業能力及效率，本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係根據

員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而訂定，並且考量災害發生頻率、災害規模，

除了訂定重大災害篇章之外，亦視該轄區之地區災害特性訂定災害專篇

標準作業程序。本計畫書所建議之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內容架構如圖

1-1所示。  

本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共計六篇包括：第一篇-災害應變中心標準

作業程序；第二篇-颱洪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第三篇-地震災害應變

標準作業程序；第四篇-坡地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第五篇-毒性化學

物質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第六篇-公共管線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及

彙整相關附件表單。本書末的附件及表單係於使用標準作業程序操作時

會用到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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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內容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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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 

本篇除依據、目的、程序核定與修訂期程以及其他事項外，主要內

容係使災害應變中心能於緊急時刻順利開設運作，包含迅速召集災害應

變中心成員進駐、災害應變中心軟硬體啟用、召開災害準備工作會議等

事宜，制訂系統化操作步驟，其流程如圖 1-2 所示，各項作業程序說

明如下：  

 

圖1-2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標準作業流程 

1.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6.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2.各任務編組整備 

3.各任務編組狀況處置 

4.災情處理登記 

5.災情管制及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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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本公所各防災業務單位主管應立即

報告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以下簡稱本會報）召集人，召集人得視災害

之規模、性質成立本中心。轄區全部或部分地區有發生災害之虞或發生

災害時，認為有必要採取預防災害之措施或災害應變對策時，立即成立

本中心。重大災害發生時，由災害防救業務權責機關依地區災害防救計

畫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主動報告本會報召集人立即成立本中心。 

各類災害應變中心之成立及撤除時機，係根據「鄉鎮市災害應變中

心作業手冊」之規定辦理。 

 

貳、 各任務編組整備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由市長擔任指揮官，並設副指揮官，由主任

秘書擔任，隨時以口頭或書面向指揮官陳報災害應變中心作為、調整作

業人數、進駐單位及請示撤除時機。各任務編組對應單位： 

一、業務組：災害主管課室人員。 

二、作業組：各課室打破編制。 

 

參、各任務編組狀況處置  

一、災害應變中心於開設期間，應將里長及里幹事傳來之災情查報資

料，與災害應變中心內消防、警政及其他相關單位所傳遞之災情資

料相互查證，並由民政課督導所屬里長及里幹事執行災情查報相關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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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掌握災情通報時效，災害應變中心一旦獲報災情時，輪值人員應

先以電話了解災情，向召集人報告，並盡速填寫災情通報單，將內

容即時傳送至縣災害應變中心。 

三、通知里長及里幹事，轉知民眾提高警覺，若發現災害應將訊息通知

消防、警察單位或公所，並做適當之處置；如遇有無線電中斷時，

則應主動前往警察、消防單位通報災情。 

四、里長及里幹事遇有災害或發生之虞時，應主動通知鄉鎮市災害應變

中心及縣災害應變中心。 

五、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人員應隨時與縣災害應變中心保持通暢聯繫，並

隨時監看並主動查證各電視新聞台或其他媒體報導之各項災情。 

六、每年防汛期前災害業務主辦單位應完成災情查通報電話簿之校核。 

 

肆、災情登記處理  

 

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作業人員接獲單一或連續多件災情通報後，立即

依下列作業方式處置： 

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輪值人員若接獲災情通報，除填寫災情通

報單外，應立即依其災害性質通報相關單位進行處理，相關單位於

處理後應填寫災情處理回報單記錄其處理情形。 

二、輪值人員應每日填寫災情統計表，當災情越趨擴大而超過本市所能

負荷處置時，應立即請求上級或國軍支援。 

三、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應建立 24 小時通報專責人員緊急聯繫資料

名冊。 

四、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災情通報作業應於每日定時填報（如上午



 

 7 

八時、中午十二時、下午五時），並遵循災情查報通報體系發送上

級機關及縣災害應變中心知悉。 

 

 

伍、災情管制回報  

一、災情管制： 

災害應變中心作業人員將所接獲之災情遞交相關單位處理後即加

以管制，直至各編組權責單位將災情處置完畢後，始解除列管。 

二、災情查證： 

各編組單位應變人員應向災害發生位置所屬轄區之里幹事或里長

查明災情，並將災情迅速回報縣級災害應變中心，以增加災情處理情形

速度及登錄之準確性。 

三、災情回報： 

各編組權責單位於災情處置完畢後，應於災情處理追蹤表填妥處理

情形，遞回縣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人員結案。 

 

陸、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當災害威脅解除時，災害應變中心配合縣災害應變中心同步撤除，

或於災害主管單位陳報指揮官後於當場宣布災害應變中心撤除。同時通

報各里知悉，並向縣災害應變中心以陳報單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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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颱洪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本應變標準作業程序除依縣級颱洪災害應變中心成立與撤除時機同

步動作外，主要內容係按災害時序擬訂災害應變中心之應變程序，以系

統化操作步驟，並彙整作業程序相應之各式行政表單、通報單、回報單，

以附件編號、電子檔案文件超連結及頁碼搜尋等方式，增加作業人員查

找、使用表單時的效率。其流程如圖 2-1颱洪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流

程，作業程序包含：  

 

1、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開設二級災害應變中心 。 

2、 本市進入陸上颱風警報警戒區：開設一級災害應變中心。 

3、 災情發生 。 

4、 脫離颱風警戒區：撤除一級災害應變中心。 

5、 災害事件完全解除：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各災害時序之各項應變程序詳述如以下各節之內容，災害應變中心

各時序之災害應變作業程序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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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程序 

開設二級災害應變中心 

開設一級災害應變中心 

災情分析研判 

災情查通報與處理 

撤除一級災害應變中心 

召開整備會議： 

1. 與縣政府 EOC 保持通暢 

2. 報告災害情勢 

3. 各組整備狀況 

4. 災害預報發布 

5. 預防性疏散準備 

6. 其他重要事項 

臨災應變： 

1. 配合縣政府 EOC 應變 

2. 協助執行疏散撤離 

3. 依指示開設收容所 

4. 災情查通報 

5. 其他重要事項 

召開應變會議： 

1. 報告災情狀況 

2. 應變管制情況 

3. 請求支援事項 

4. 疏散撤離指示 

5. 災情資訊發佈 

6. 其他重要事項 

災害時序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佈 

本市陸上颱風警報警戒

區 

脫離颱風警戒區 

災情發生 

無災情 

發生災情 

 

或 

 

災情擴大 

災
情
獲
得
控
管 

圖 2-1 颱洪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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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颱洪災害應變作業程序 

開設一、二級應變中心 

角色 任務職掌 

指揮官 綜理所屬執行災害防救處理、查報及緊急應變措施事宜。 

副指揮官 襄理災害防救處理及查報事宜。 

業務組 

1. 以手機簡訊通知相關人員進駐。 

2. 準備應變中心資料箱。(各式表單如附件) 

3. 軟硬體設備檢查。 

4. 回報縣府應變中心。(表單如附件 1.1所示) 

5. 辦理緊急應變災害預警訊息通知及災害潛勢地區居民疏散事

項。 

6. 通知警戒地區里長加強排水道巡查與阻礙物清除。 

村 里 別 里長 電話 

崙雅里 張永鑫 04-8361918 

振興里 張堂權 04-8313456 

林厝里 蕭富子 04-8314729 

出水里 邱式麟 04-8311668 

湖水里 黃欽玉 04-8313089 

大峯里 江茂達 04-8313489 

鎮興里 黃錦昌 04-8374993 

南東里 黃家富 04-8360935 

浮圳里 江玉堅 04-8379700 

西東里 黃耀武 04-8316983 

中東里 曹炎權 04-8362955 

東北里 曹震西 04-8362832 

民生里 黃國楨 04-8321306 

黎明里 劉松濱 04-8330934 

惠來里 游朝元 04-8357322 

中央里 鐘政義 04-8359911 

溝皂里 洪春美 04-8349521 

大饒里 王勝坪 04-8382183 

大明里 盧淑柔 04-8739086 

萬年里 林張阿賞 04-831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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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和里 劉淑靜 04-8334323 

忠孝里 洪光旭 04-8364364 

中正里 陳進發 04-8323916 

光明里 余鍵治 04-8382211 

新興里 石柳 04-8327263 

仁美里 黃秀雅 04-8341028 

仁愛里 陳楊秀錦 04-8356566 

三條里 張尚裕 04-8312215 

中山里 楊鳳塔 04-8324674 

和平里 賴憲茂 04-8360363 

三和里 黃德勝 04-8323722 

三橋里 賴耀區 04-8321977 

三愛里 曹張妙玉 04-8323327 

三多里 張嘉欽 04-8361986 

三信里 黃寅 04-8353066 

三義里 許文樟 04-8323253 

新生里 巫吉清 04-8344961 

南平里 馮明仕 04-8326412 

南興里 陳麗鳳 04-8350319 

源潭里 陳忠和 04-8359600 

大埔里 游樹然 04-8341620 

 

7. 淹水造成嚴重災情時，若公所應變能力不足，則依程序申請

國軍單位參與救援工作，彌補救災單位人力之不足。(表單如

附件 1.19所示) 

8. 辦理災害搶救、緊急應變相關經費編核之付款事項。 

9. 報告颱風動態。 

  (1)目前位置及路徑。 

  (2)可能之降雨量。 

   (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V7/index.htm )  

10.接收作業組及後勤組災情紀錄後，填報 EMIC系統。(表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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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所示) 

11.召開整備會議，針對應變情形提出報告。 

作業組 

1. 負責協調聯繫各里收容場所辦理災民收容安置、救濟相關事

項。(表單如附件 1.6所示) 

村里收容處所 村里長(管理人) 電話 

員 林 市 公 所      

(三樓禮堂) 

行 政 課        

謝金輝 
8347171-662 

員林市西區體育館 
 文 化 觀 光 課             

賴瑩蓮 
8347171-177 

三義社區活動中心 
 社 會 課       

潘宣伶 
8347171-113 

大明社區活動中心 
 社 會 課       

潘宣伶 
8347171-113 

東山國小 
 社 會 課         

盧佳玉 
8347171-117 

育英國小 
 社 會 課         

盧佳玉 
8347171-117 

僑信國小 
 社 會 課         

盧佳玉 
8347171-117 

 

2. 負責協調聯繫開口合約廠商進行災情搶救工程相關事項。 

民生物資合約廠商 電話 

東日森實業有限公司 8371518  0937-795181 

工程搶救搶險合約廠商 電話 

正鈞營造有限公司 8343499   

3. 替代道路規劃，交通管制疏導。 

4. 辦理低窪地點抽水機預佈與砂包發放。 

抽水機預佈 

規劃地點 抽水機數量 管理人 

視實際災害分佈 20 正鈞營造有限公司 

砂包發放 

規劃地點 砂包數量 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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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實際災害分佈 200 正鈞營造有限

公司 

5. 橋梁如果封閉，則加強巡邏，聯繫轄區派出所並針對淹水嚴

重區域進行交通管制。 

派出所 管理人 電話 

員林派出所 林瑞珉 04-8320767 

莒光派出所 黃森湖 04-8357857 

東山派出所 梁世璿 04-8313374 

林厝派出所 薛金河 04-8313012 
 

撤除一級應變中心 

指揮官 宣布撤除一級應變中心 

副指揮官 繼續執行後續相關工作 

業務組 
1. 回報縣府應變中心(表單如附件 1.1所示) 

2. 持續二級開設所需工作 

作業組 持續相關工作事宜 

撤除應變中心 

業務組 1.回報縣府應變中心。(表單如附件 1.1所示) 

2.災害復原工作。 

3.災情統計人員持續統計災情及搶修搶險情形並回報災害應

變中心。 

4.防疫、醫療服務項目，救助傷患，給予傷患安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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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開設二級災害應變中心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災害應變中心指示開設時，或指揮官視災害

情況研判有必要開設時。另中央氣象局發布海、陸上颱風警報時，依照

下列時機主動開設成立。 

二級開設：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暴風圈於 18 小時內

接觸台灣本島陸地且研判可能對本鄉鎮市造成影響時，為確實掌握颱風

動向，防止各種災害發生與持續擴大得開設之。 

 

貳、 本市進入陸上颱風警報警戒區：開設一級災害應

變中心   

於本縣府颱洪災害應變中心提升為一級開設後，本公所同步開設一

級災害應變中心，其架構及任務編組係根據「第一篇災害應變中心標準

作業程序」辦理，依業務權責主動執行業務範圍內有關災害防救事項，

並配合執行災害應變中心交付之各項災害應變措施。另外，本轄區內部

份或全部遭受颱風豪雨侵襲，發生災害或有發生災害之虞時，為即時彙

整災情、處理災害搶救事宜，指揮官得視情況開設之。 

  

 (1) 開設一級災害應變中心  

一級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之作業方法及任務編組，依「彰化縣災害應

變中心作業要點」及「第一篇 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以執行縣

府災害應變中心所交付之災害應變任務，或主動執行其業務職責有關之

災害防救應變事項，以因應防救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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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災情分析研判  

當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本縣已列入警戒區域時，本

公所根據彰化縣府災害應變中心之傳真通報單，將颱風訊息通報本區各

任務編組單位，並依中央氣象局預報資料（颱風路徑、雨量、風力）分

析研判颱風情勢以利防颱整備應變措施。 

 

 (3) 召開整備會議  

本公所各任務編組單位，針對防颱工作整備情形及擬採取之應變作

為，於本所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由指揮官主持災害防救整備會報，各

任務編組單位應變人員參與會議並報告工作整備情形。 

 

參、 災害事件發生時  

(1) 災情查通報  

1. 災害應變中心於成立期間，應將里長及里幹事傳來之災情查報資

料，與縣府災害應變中心消防、警政及其他相關單位所傳遞之

災情資料相互查證，並由業務組督導所屬村里長及村里幹事執

行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2. 災害應變中心為掌握災情通報時效，一旦獲報災情時，輪值人員

應先以電話查證並了解災情後，立即向指揮官報告，並盡速填

寫災情通報單，將內容傳送至縣府災害應變中心。 

3. 里長及里幹事遇有災害或發生之虞時應主動通報，此外，要提醒

民眾提高警覺，若察覺災害事件，應將訊息通知消防、警察單

位或公所，並做適當之處置；如遇有無線電中斷時，則應主動

前往警察、消防單位通報災情。 



 

 16 

4. 災害應變中心於開設期間輪值人員於接獲災情通報時，除填寫災

情通報單外，應立即依其災害屬性請求縣府災害應變中心處置。 

(2) 臨災應變及處置：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颱洪災害之各狀況應變及處

置事宜如表2-2所示。 

表2-2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颱風應變及處置表(本所能量無法負荷請求縣災

害應變中心協助) 

項次 狀  況 

災害應變

中心編組

人員 

應變處置事宜 
縣府協

助單位 
聯絡電話 

1 預防性疏散 作業組 

 

根據轄區內災害高潛

勢區內的重病患者或

行動不便的老人名冊

優先進行。 

社會處 

警察局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2 居民淹水受困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聯繫消防分隊處理。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3 河川水位超過

一級警戒 

作業組 

 

1. 轄區內受災害威脅

範圍的所有居民全

部撤離至收容所。 

2. 根據縣災害應變中

心指示開設收容

水資處 

警察局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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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安置災民。 

4 災民被洪水圍

困 

作業組 1. 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 協請消防分隊處理。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5 居民受困電梯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協請消防分隊處理。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6 劃定災害警戒

管制範圍 

作業組 

 

協助應變中心進行轄

區內的狀況處置。 

警察局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7 居民避難性疏

散撤離 

作業組 

 

1. 轄區內受災害威脅

範圍的所有居民全

部撤離至收容所。 

2. 根據縣災害應變中

心指示疏散撤離災

民至收容所，並安置

災民。 

警察局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8 災民收容安置 作業組 1.根據縣災害應變中

心指示開設收容所，安

置災民。 

社會處 

廠商 

民間團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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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聯絡民生物資廠商

提供物資並發放。(如

附件1.5所示) 

3.罹難者服務，包括身

分確認、慰問金準備、

殯葬服務及家屬情緒

安撫。 

4.聯繫轄區民間團體

協助。 

體 

 

廠商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張徽澤 

電話:8371518 

民間團體人員及電話 

人員:螢光慈善會  

江菊霞 

電話:8351873 

9 居民緊急運送

急救護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聯絡消防分隊處理。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10 民生管線毀

損、電桿倒塌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示設施。 

3.聯繫工程搶修廠商

處理。 

應變中

心：台

電公司

及自來

水公司 

、廠商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台電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詹萬戶 

電話:04-8337955 

自來水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胡明進 

電話:04-8320083 

廠商聯絡人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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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正鈞營造有限

公司 

電話: 8343499 

11 廣告招牌掉

落、路樹倒塌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示設施。 

3.聯繫工程搶修廠商

處理。 

清潔隊

或開口

廠商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開口合約廠商 

廠商: 正鈞營造有限

公司 

電話: 8343499 

清潔隊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魏俊仁 

電話:04-8320014 

12 交通號誌、路

燈倒塌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示設施。 

3.聯繫工程搶修廠商

處理。 

建設

處、開

口廠商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開口合約廠商 

廠商: 正鈞營造有限

公司 

電話: 8343499 

13 道路坍方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工務

處、開

口廠商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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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設施。 

3.聯繫工程搶修廠商

處理。 

 

14 學童安全受威

脅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協助學校處理應變

事宜(如停課等) 

教育處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3) 召開應變會議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要定期召開應變會議，以利指揮官掌握整個

災害應變之情況，其內容應包括： 

1. 各編組報告災情狀況 

2. 各編組報告應變及管制情況 

3. 各編組報告需請求支援事項 

4. 各編組報告疏散撤離的指示及情況 

5. 各編組報告災害資訊發佈狀況 

6. 各編組報告災情狀況 

7. 其他重要事項 

8. 彙整各項災情統計與查通報紀錄(相關附件如 1.7~1.21所示) 

(4) 相關應變注意事項  

1.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應於每日早上 10時召開災害防救會

報，由各任務編組、輪值人員向指揮官報告災害情況及相關防救

準備事項，並由召集人指示裁決，若災害超出所能負荷，應向縣

府請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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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動與縣府災害應變中心聯繫，以了解緊急應變處置之部署情形

及相關訊息。 

3. 各編組應依權責執行應變措施及接聽電話，隨時報告副指揮官

（主任秘書）或祕書進行搶修，並報告處理情形。 

4. 隨時注意颱風動態及監控雨量資訊，依縣府災害應變中心指示通

知居民戒備，並向居民進行勸告或強制疏散撤離作業。 

5. 進駐輪值人員應接受指揮官之統一指揮、協調及整合，召集人得

視颱風動態、降雨監控狀態及災情回報處置情形，並依縣府災害

應變中心指示，將災害應變中心升級、縮小編組或撤除。 

 

肆、 脫離颱風警戒區：撤除一級災害應變中心  

 

當災害狀況已不再繼續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時，應變中心召集人根

據災害應變中心指示得降為二級開設，對已無執行應變任務需要之編組

予以歸建。災害應變中心縮小編組後，得酌留部分編組人員，持續服務

民眾。 

伍、 災害事件完全解除：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事件威脅完全解除後，本所災害應變中心由副指揮官或業務課

課長以口頭或書面資料報經指揮官裁示後得撤除之，並將撤除事由及時

間告知縣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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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地震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本應變標準作業程序除依縣級地震災害應變中心成立與撤除時機同

步動作外，主要內容係依災害時序擬訂地震災害應變中心系統化操作步

驟，並彙整作業程序相應之各式行政表單、通報單、回報單，以附件編

號、電子檔案文件超連結及頁碼搜尋等方式，增加作業人員查找、使用

表單時的效率。其流程如圖 3-1 應變中心標準作業流程，作業程序包含：  

 1、 地震發生後 

 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初期災情查詢與統計 

 即時將災情通報縣府災害應變中心 

 2、地震災情持續傳出 

 臨災應變及處置 

 召開應變會議 

 3、災害事件完全解除：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各災害時序之各項應變程序詳述如以下各節之內容，災害應變中心

各時序之災害應變作業程序如表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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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發生，且造成 15

人以上傷亡或失蹤時 

地震災情停止 (復原) 

地震災情持續傳出 

災情特性： 

 
1. 民眾傷亡及受困 

2. 建築物倒塌 

3. 火災 

4. 交通中斷 

5. 維生管線中斷 

6. 二次災害 

災害時序 應變程序 

撤除應變中心 

臨災應變與處置： 

 
1. 配合縣府 EOC 應變 

2. 災情查通報 

3. 協助縣 EOC 災民搜救 

4. 依指示開設收容所 

5. 其他重要救災事宜 

召開應變會議： 

1. 報告災情狀況 

2. 應變管制情形 

3. 請求支援事項 

4. 避難收容所之開設 

5. 災情資訊發佈 

6. 其他重要事項 

開設應變中心 

初步災情查詢與統計 

將災情通報縣政府
EOC 

圖 3-1 地震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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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地震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開設地震應變中心 

角色 任務職掌 

指揮官 綜理所屬執行災害防救處理、查報及緊急應變措施事宜。 

副指揮官 襄理災害防救處理及查報事宜。 

業務組 

1. 請求轄區消防分隊及鄰近單位出動人車，消防分隊值班人員接獲

地震訊息後，應依地震狀況需要與地方建立回報系統。 

消防分隊 管理人 電話 

員林分隊 吳舒凱 04-8320300 

西區分隊 謝明翰 04-8382969 

林厝分隊 陳偉智 04-836738 

2. 接獲災情通報及管制表並登入 EMIC系統，並通報各權責單位處

理。(如附件 1.3) 

3. 依地震狀況需要，通知電力、瓦斯、衛生及自來水單位派員配合

救災。 

電力公司 管理人 電話 

員林營運所 江慶章 04-8320063 

瓦斯 管理人 電話 

欣林瓦斯公司 宋廣才 049-2563002-230 

衛生所 管理人 電話 

員林市衛生所 郭淑娟 04-8320315 

自來水 管理人 電話 

員林營運處 胡明進 04-8320083 

 

4. 當公所應變能力不足時，依程序申請國軍單位參與救援工作，協

助搶救災民，彌補救災單位人力之不足，發揮災害應變之功能。

(如附件 1.19) 

作業組 
1. 負責協調聯繫各里收容場所辦理災民收容安置、救濟相關事項。

(如附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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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收容處所 里長(管理人) 電話 

員 林 市 公 所      

(三樓禮堂) 

行 政 課        

謝金輝 
8347171-662 

員林市西區體

育館 

 文 化 觀 光 課             

賴瑩蓮 
8347171-177 

三義社區活動

中心 

 社 會 課       

潘宣伶 
8347171-113 

大明社區活動

中心 

 社 會 課       

潘宣伶 
8347171-113 

東山國小 
 社 會 課         

盧佳玉 
8347171-117 

育英國小 
 社 會 課         

盧佳玉 
8347171-117 

僑信國小 
 社 會 課         

盧佳玉 
8347171-117 

 

 

2. 協調聯繫分駐派出所、衛生所、戶政事務所或其他協防單位進駐

各災民收容場所。 

機關 管理人 電話 

員林派出所 林瑞珉 04-8320767 

莒光派出所 黃森湖 04-8357857 

東山派出所 梁世璿 04-8313374 

林厝派出所 薛金河 04-8313012 

員林市戶政事務

所 

陳偉玲 04-8368395 

其他   

員林市後備軍人

輔導中心 

黃燕秋 04-8358000 

 

3. 負責協調聯繫開口合約廠商進行災情搶救工程相關事項。 

民生物資合約廠商 電話 

東日森實業有限公司 8371518  0937-79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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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搶救搶險合約廠商 電話 

正鈞營造有限公司 8343499 

4. 清查各項救災器材清冊種類及數量，便利災害發生時隨時調度取

用。 

撤除應變中心 

指揮官 宣布撤除應變中心，回報縣府。(如附件 1.1) 

副指揮官 繼續執行後續相關工作 

業務組、作業組 

1.災害救助及時慰問及執行進度通報作業 

(1) 辦理死亡、失蹤及重傷者慰問事宜。 

(2) 辦理房屋租金或生活扶助金之發放，應配合災民收容場所撤

離時配套作業，以爭時效。 

(3) 辦理房屋毀損不堪居住者之安遷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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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地震發生後：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依地震災情及影響，災害應變中心於地震發生後（或氣象局發佈之

地震報告單，地震強度達六級以上），估計災害造成本市15人以上傷亡、

失蹤、大量建築物倒塌或土石崩塌等災情時，報請首長決定成立災害應

變中心，由業務組通知各任務編組單位人員進駐作業；同時通報本縣災

害應變中心。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之作業方法及任務編組依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

要點，以執行縣府災害應變中心所交付之災害應變任務，或主動執行其

業務職責有關之災害防救應變事項以因應防救災工作。災害應變中心開

設後各任務編組之工作重點如下： 

1. 各單位任務編組人員應與業務組之作業人員互相配合，保持案

況處理之聯繫與通報，以增加地震災害處理速度及登錄之準確

性。 

2. 迅速與轄區災害現場取得聯繫，並掌握災情狀況了解後續處理

之進度。 

3. 進行登錄、管制及統計災情作業，並初報彙陳縣府災害應變中

心。 

 

貳、初期災情查詢與統計 

迅速與災害現場取得聯繫，並掌握災情狀況，瞭解災情發生的基本

資料及相關狀況之記錄並加以統計。然後將初期統計結果呈報災害應變

中心召集人，讓召集人對整個災害損壞及傷亡狀況有所瞭解，彙整災情

查報及統計結果。(表單如附件1.7~1.17災情管制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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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即時將災情通報縣府災害應變中心 

本所災害應變中心於開設期間，要與縣府災害應變中心保持通暢聯

繫，並隨時向縣府災害應變中心回報最新災情及處理狀況。另外，本所

災害應變中心須依照縣府災害應變中心的指示，處置災害狀況或協助縣

府應變單位執行應變任務。 

 

肆、地震災情持續傳出：臨災應變及處置 

本所災害應變中心地震災害之各狀況應變及處置事宜如表3-2所示。 

表3-2 本所應變中心地震應變及處置表(本所能量無法負荷請求縣災害

應變中心協助) 

項次 狀  況 

災害應變

中心編組

人員 

應變處置事宜 
縣府協

助單位 
聯絡電話 

1 居民受困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聯繫消防分隊處理。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2 居民受困電梯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聯繫消防分隊處理。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3 劃定災害警戒

管制範圍 

作業組 

 

協助應變中心進行轄

區內的狀況處置。 

警察局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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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347171轉669 

 

4 居民避難性疏

散撤離 

作業組 

 

1. 轄區內受災害威脅

範圍的所有居民全部

撤離至收容所。 

2. 根據縣災害應變中

心指示疏散撤離災民

至收容所，並安置災

民。 

警察局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5 災民收容安置 作業組 1.根據縣災害應變中

心指示開設收容所，安

置災民。 

2.聯繫民生物資廠商

提供物資並發放。(如

附件1.5) 

3.罹難者服務，包括身

分確認、慰問金準備、

殯葬服務及家屬情緒

安撫。 

4.聯繫轄區民間團體

協助。 

社會處 

廠商 

民間團

體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廠商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張徽澤 

電話:8371518 

民間團體人員及電話 

人員:螢光慈善會  

江菊霞 

電話:8351873 

6 居民緊急運送

及救護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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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聯繫消防分隊協助

運送。 

04-8347171轉669 

 

7 民生管線毀

損、電桿倒塌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示設施。 

3.聯繫工程類搶救搶

險廠商處理。 

應變中

心：台

電公司

及自來

水公司 

廠商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台電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詹萬戶 

電話:04-8337955 

自來水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胡明進 

電話:04-8320083 

開口合約廠商 

廠商: 正鈞營造有限

公司 

電話: 8343499 

8 廣告招牌掉

落、路樹倒塌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示設施。 

3.聯繫工程類搶救搶

險廠商處理。 

清潔隊

或開口

廠商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開口合約廠商 

廠商: 正鈞營造有限

公司 

電話: 8343499 

清潔隊聯絡人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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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魏俊仁 

電話:04-8320014 

9 交通號誌、路

燈倒塌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示設施。 

3.聯繫工程類搶救搶

險廠商處理。 

建設處 

廠商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開口合約廠商 

廠商: 正鈞營造有限

公司 

電話: 8343499 

10 道路坍方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示設施。 

3.聯繫工程類搶救搶

險廠商處理。 

工務處 

廠商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開口合約廠商 

廠商: 正鈞營造有限

公司 

電話: 8343499 

11 學童安全受威

脅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協助學校處理相關

事宜(如停課等)。 

教育處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伍、召開應變會議 

 



 

 32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要定期召開應變會議，以讓召集人掌握整個

災害應變之情況，其內容應包括： 

1.各編組報告災情狀況 

2.各編組報告應變及管制情況 

3.各編組報告需請求支援事項 

4.各編組報告疏散撤離的指示及情況 

5.各編組報告災害資訊發佈狀況 

6.各編組報告災情狀況 

7.其他重要事項 

    8.彙整各種災情查報及統計結果(表單如附件 1.7~1.17) 

    各編組單位依照地震災害發生的狀況撰寫災害應變報告，內容包含

災情統計、動員人力裝備、善後處理、檢討與建議及結論等事項。 

陸、 災害事件完全解除：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事件威脅完全解除後，災害應變中心由副指揮官或業務課課長

以口頭或書面資料報經指揮官裁示後得撤除之，並將撤除事由及時間告

知縣災害應變中心。另進行必要之災區清潔與復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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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坡地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本應變標準作業程序依縣災害應變中心成立與撤除時機同步動作，

以作為災害應變中心共通性操作原則。內容係依坡地災害事件之時序，

擬訂坡地災害發生時，本所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之系統化操作步驟的通

則，並彙整作業程序相應之各式表單、通報單、回報單，以附件編號、

電子檔案文件超連結及頁碼搜尋等方式，增加作業人員查找、使用表單

時的效率。其流程如圖 4-1 所示，作業程序包含： 

 

 1、 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2、 災情查詢與統計 

 3、 將災情通報縣府EOC 

 4、 臨災應變與處置 

 5、 召開應變會議  

 6、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各個災害事件之時序及各項應變程序詳述如以下各節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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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或土石流災害事件

發生且造成 15 人以上傷

亡、失蹤 

災害終止 (復原) 

災情發生 

災情特性： 

 
1. 民眾傷亡及受困 

2. 建築物倒塌毀損 

3. 火災 

4. 交通中斷 

5. 維生管線中斷 

6. 二次災害 

災害時序 應變程序 

撤除應變中心 

臨災應變與處置： 

 
1. 配合縣府 EOC 應變 

2. 災情查通報 

3. 協助縣 EOC 災民搜救 

4. 依指示開設收容所 

5. 其他重要救災事宜 

召開應變會議： 

1. 報告災情狀況 

2. 應變管制情形 

3. 請求支援事項 

4. 避難收容所之開設 

5. 災情資訊發佈 

6. 其他重要事項 

開設應變中心 

災情查詢與統計 

將災情通報縣政府
EOC 

圖 4-1 坡地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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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坡地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開設坡地災害應變中心 

角色 任務職掌 

指揮官 綜理所屬執行災害防救處理、查報及緊急應變措施事宜。 

副指揮官 襄理災害防救處理及查報事宜。 

業務組 

1. 辦理緊急應變災害預警訊息通知。 

2. 通知各里長及里幹事加強巡查轄區道路、橋梁、堤防、擋土設施

及各溪流溝渠排水狀況，注意山坡地地層滑動情形。 

村里 姓名 電話 

振興里 張堂權 04-8313456 

林厝里 蕭富子 04-8314729 

出水里 邱式麟 04-8311668 

湖水里 黃欽玉 04-8313089 

大峯里 江茂達 04-8313489 

鎮興里 黃錦昌 04-8374993 

南東里 黃家富 04-8360935 

中東里 曹炎權 04-8362955 

東北里 曹震西 04-8362832 

3. 接獲災情通報及管制表並登入 EMIC系統，並通報各權責單位處

理。(如附件 1.3) 

4. 根據氣象局等預測之雨量資料，當有豪雨災害發生之虞，應聯繫

里長會同鄰近分駐派出所對低窪地區居民進行勸導疏散之準備或執

行強制撤離。 

派出所 管理人 電話 

東山派出所 梁世璿 04-8313374 

林厝派出所 薛金河 04-8313012 

 

5. 根據氣象局等預測之雨量資料，當有土石流或崩落災害發生之

虞，應聯繫里長會同鄰近分駐派出所對山坡地地區居民進行勸導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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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準備或執行強制撤離。 

派出所 管理人 電話 

東山派出所 梁世璿 04-8313374 

林厝派出所 薛金河 04-8313012 

 

6. 依狀況需要，通知電力、瓦斯、衛生及自來水單位派員配合救災。 

電力公司 管理人 電話 

員林營運所 江慶章 04-8320063 

瓦斯 管理人 電話 

欣林瓦斯公司 宋廣才 049-2563002-230 

衛生所 管理人 電話 

員林市衛生所 郭淑娟 04-8320315 

自來水 管理人 電話 

員林營運處 胡明進 04-8320083 
 

7. 坡地災害造成嚴重災情時，若本所應變能力不足，則依程序申請

國軍單位參與救援工作，彌補救災單位人力之不足。(如附件 1.19) 

8. 辦理災害搶救、緊急應變相關經費編核之付款事項。 

作業組 

1. 負責協調聯繫各村里收容場所辦理災民收容安置、救濟相關事項

(如附件 1.6) 

 

里收容處所 里長(管理人) 電話 

員 林 市 公 所      

(三樓禮堂) 

行 政 課        

謝金輝 
8347171-662 

員林市西區體

育館 

 文 化 觀 光 課             

賴瑩蓮 
8347171-177 

三義社區活動

中心 

 社 會 課       

潘宣伶 
8347171-113 

大明社區活動

中心 

 社 會 課       

潘宣伶 
8347171-113 

東山國小  社 會 課         834717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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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佳玉 

育英國小 
 社 會 課         

盧佳玉 
8347171-117 

僑信國小 
 社 會 課         

盧佳玉 
8347171-117 

。 

2. 協調聯繫分駐派出所、衛生所、戶政事務所或其他協防單位進駐

各災民收容場所。 

機關 管理人 電話 

員林派出所 林瑞珉 04-8320767 

莒光派出所 黃森湖 04-8357857 

東山派出所 梁世璿 04-8313374 

林厝派出所 薛金河 04-8313012 

員林市戶政事務

所 

陳偉玲 04-8368395 

其他   

員林市後備軍人

輔導中心 

黃燕秋 04-8358000 

 

3. 負責協調聯繫開口合約廠商進行民生物資提供與災情搶救工程相

關事項。 

民生物資合約廠商 電話 

東日森實業有限公司 8371518  0937-795181 

工程搶救搶險合約廠商 電話 

正鈞營造有限公司 8343499 

 

4. 清查各項救災器材清冊種類及數量，便利災害發生時隨時調度取

用。 

5. 設置山坡地安全防護措施，清查有關轄區內可能崩塌、地滑、土

石流之潛在危險區域圖說及聯絡資料。 

撤除應變中心 

指揮官 宣布撤除應變中心，回報縣府。(如附件 1.1) 



 

 38 

副指揮官 繼續執行後續相關工作 

業務組、作業組 

1.災害救助及時慰問及執行進度通報作業 

(1) 辦理死亡、失蹤及重傷者慰問事宜。 

(2) 辦理房屋租金或生活扶助金之發放，應配合災民收容場所撤

離時配套作業，以爭時效。 

(3) 辦理房屋毀損不堪居住者之安遷救助。 



 

 39 

壹、 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當此類災害事件發生時，依災害的嚴重程度，報請首長決定成立災

害應變中心，由業務組通知各任務編組單位人員進駐作業，同時通報縣

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之作業方法及任務編組依「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

點」及「第一篇 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以執行縣災害應變中

心所交付之災害應變任務，或主動執行其業務職責有關之災害防救應變

事項以因應防救災工作。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後各任務編組之工作重點如

下： 

1.各單位任務編組人員應與業務組之作業人員互相配合，保持案況

處理之聯繫與通報，以促進災害處理速度及登錄之準確性。 

2.迅速與轄區災害現場取得聯繫，並掌握災情狀況了解後續處理之

進度。 

3.進行登錄、管制及統計災情作業，並初報彙陳縣災害應變中心。 

 

貳、災情查詢與統計 

迅速與災害現場取得聯繫，並掌握災情狀況，瞭解災情發生的基本

資料及相關狀況之記錄並加以統計。然後將初期統計結果呈報災害應變

中心指揮官，讓指揮官對整個災害損壞及傷亡狀況有所瞭解。彙整災情

查報及統計結果。(表單如附件1.7~1.17災情管制表等) 

 

參、將災情通報縣EOC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於開設期間，要與縣災害應變中心保持通暢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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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並隨時向縣災害應變中心回報最新災害事件處理狀況。另外，本市

災害應變中心須依照縣災害應變中心的指示，處置災害狀況或協助縣應

變單位執行應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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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災應變與處置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針對坡地及土石流災害之各狀況應變及處置事宜

如表4-2所示。 

表4-2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坡地及土石流應變及處置表(本所能量無法負

荷請求縣災害應變中心協助) 

項次 狀  況 

災害應變

中心編組

人員 

應變處置事宜 
縣府協

助單位 
聯絡電話 

1 預防性疏散 作業組 

 

根據轄區內災害高潛

勢區內的重病患者或

行動不便的老人名冊

優先進行。 

社會處 

警察局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2 災民被土石圍

困 

作業組 1. 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 協請消防分隊處

理。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3 居民受困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協請消防分隊處理。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4 劃定災害警戒

管制範圍 

作業組 

 

協助應變中心進行轄

區內的狀況處置。 

警察局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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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處 04-8347171轉669 

 

5 居民避難性疏

散撤離 

作業組 

 

1. 轄區內受災害威脅

範圍的所有居民全部

撤離至收容所。 

2. 根據縣災害應變中

心指示疏散撤離災民

至收容所，並安置災

民。 

警察局 

消防局 

社會處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6 災民收容安置 作業組 1.根據縣災害應變中

心指示開設收容所，安

置災民。 

2.聯絡民生物資廠商

提供物資並發放。(如

附件1.5) 

3.罹難者服務，包括身

分確認、慰問金準備、

殯葬服務及家屬情緒

安撫。 

4.聯繫轄內民間團體

協助。 

社會處 

廠商 

民間團

體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廠商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張徽澤 

電話:8371518 

民間團體人員及電話 

人員:螢光慈善會  

江菊霞 

電話:8351873 

7 居民緊急運送

及救護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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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聯絡消防分隊處理。 04-8347171轉669 

 

8 民生管線毀

損、電桿倒塌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示設施。 

3.聯繫工程搶修廠商

處理。 

應變中

心：台

電公司

及自來

水公

司、開

口合約

廠商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台電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詹萬戶 

電話:04-8337955 

自來水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胡明進 

電話:04-8320083 

開口合約廠商 

廠商: 正鈞營造有限

公司 

電話: 8343499 

9 廣告招牌掉

落、路樹倒塌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示設施。 

3.聯繫工程搶修廠商

處理。 

清潔隊

或開口

廠商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開口合約廠商 

廠商: 正鈞營造有限

公司 

電話: 8343499 

清潔隊聯絡人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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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魏俊仁 

電話:04-8320014 

10 道路發生重大

交通事故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示設施。 

3.聯繫派出所處理。 

警察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11 道路搶通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示設施。 

3.聯繫工程搶修廠商

調派重型機械清除障

礙。 

工務

處、廠

商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開口合約廠商 

廠商: 正鈞營造有限

公司 

電話: 8343499 

 

伍、召開應變會議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要定期召開應變會議，以讓召集人掌握整個

災害應變之情況，其內容應包括： 

1. 各編組報告災情狀況 

2. 各編組報告應變及管制情況 

3. 各編組報告需請求支援事項 

4. 各編組報告疏散撤離的指示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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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編組報告災害資訊發佈狀況 

6. 各編組報告災情狀況 

7. 其他重要事項 

 

陸、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 狀況解除 

災害事件結束後災害應變中心根據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由中央氣象局

提供之資料判斷，災害威脅完全解除後可適時解除警報。本市災害應變

中心由副指揮官或業務課課長以口頭或書面資料報告，經指揮官根據轄

區實際情況裁示後得撤除之，並將撤除事由及時間告知縣災害應變中

心。另進行必要之災區清潔與復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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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毒化物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本應變標準作業程序除依縣府災害應變中心成立與撤除時機同步

動作外，亦作為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共通性操作原則。內容係依毒化災害

事件之時序，擬訂毒化災害發生時，應變中心成立之系統化操作步驟的

通則，並彙整作業程序相應之各式行政表單、通報單、回報單，以附件

編號、電子檔案文件超連結及頁碼搜尋等方式，增加作業人員查找、使

用表單時的效率。其流程如圖 5-1 所示，作業程序包含： 

 

1、 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2、 災情查詢與統計 

3、 將災情通報縣府 EOC 

4、 臨災應變與處置 

5、 召開應變會議  

6、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各個災害事件之時序及各項應變程序詳述如以下各節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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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化災害事件發生且造

成 15 人以上傷亡或汙染

面積達 1 平方公里以上 

災害終止 (復原) 

災情發生 

災情特性： 

 
1. 民眾大規模中毒 

2. 學童傷亡及受困 

3. 二次災害 

災害時序 應變程序 

撤除應變中心 

臨災應變與處置： 

 
1. 配合縣府 EOC 應變 

2. 災情查通報 

3. 協助縣 EOC 災民搜救 

4. 依指示開設收容所 

5. 其他重要救災事宜 

召開應變會議： 

1. 報告災情狀況 

2. 應變管制情形 

3. 請求支援事項 

4. 避難收容所之開設 

5. 災情資訊發佈 

6. 其他重要事項 

開設應變中心 

災情查詢與統計 

將災情通報縣政府
EOC 

圖 5-1 毒化物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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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毒化物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開設毒化物災害應變中心 

角色 任務職掌 

指揮官 綜理所屬執行災害防救處理、查報及緊急應變措施事宜。 

副指揮官 襄理災害防救處理及查報事宜。 

業務組 

1. 災害發生，確認現場人員安全。 

2. 進行現場初步管制，包括架設警戒線禁止車輛或人員進入。 

3. 確認災害物質類型。 

公司 地址 

伍倫醫療社團法人員

榮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二○一號 

寶島製藥股份有限公

司 

彰化縣員林市中央里中山路一段一

五五巷一號 

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彰化縣員林市中央里中山路一段一

四六號 

佶勳電鍍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中央里中山路一段七

八巷一○號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

州科技大學 
彰化縣員林市山腳路三段二巷六號 

米凱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中央里中山路一段九

四號 

欣運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西東里浮圳路一段五

一八巷三三號 

育澤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工廠 

彰化縣員林市大埔里員大路二段一

六七巷一四八號 

健強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分廠 

彰化縣員林市中央里田中央巷三六

之六九號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

業學校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二段三一三號 

佑昇金屬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大饒里員集路二段三

八四巷一九號 

名風興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浮圳路二段二四七號 

精工美術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溝皂里員集路二段三

八九巷二五號 

上美儀器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三信里中山路二段三

○一號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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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裕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員林廠 

彰化縣員林市中央里田中央巷三六

之六六號 

李永在皮膚科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三和里大同路一段二

八五巷五○號 

 

4. 於時間內通知各里長及里幹事迅速掌握災情，瞭解傷亡數、

有無火災、爆炸及其他重要災況。 

村里 姓名 電話 

崙雅里 張永鑫 04-8361918 

振興里 張堂權 04-8313456 

林厝里 蕭富子 04-8314729 

出水里 邱式麟 04-8311668 

湖水里 黃欽玉 04-8313089 

大峯里 江茂達 04-8313489 

鎮興里 黃錦昌 04-8374993 

南東里 黃家富 04-8360935 

浮圳里 江玉堅 04-8379700 

西東里 黃耀武 04-8316983 

中東里 曹炎權 04-8362955 

東北里 曹震西 04-8362832 

民生里 黃國楨 04-8321306 

黎明里 劉松濱 04-8330934 

惠來里 游朝元 04-8357322 

中央里 鐘政義 04-8359911 

溝皂里 洪春美 04-8349521 

大饒里 王勝坪 04-8382183 

大明里 盧淑柔 04-8739086 

萬年里 林張阿賞 04-8312508 

東和里 劉淑靜 04-8334323 

忠孝里 洪光旭 04-8364364 

中正里 陳進發 04-8323916 

光明里 余鍵治 04-8382211 

新興里 石柳 04-8327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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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美里 黃秀雅 04-8341028 

仁愛里 陳楊秀錦 04-8356566 

三條里 張尚裕 04-8312215 

中山里 楊鳳塔 04-8324674 

和平里 賴憲茂 04-8360363 

三和里 黃德勝 04-8323722 

三橋里 賴耀區 04-8321977 

三愛里 曹張妙玉 04-8323327 

三多里 張嘉欽 04-8361986 

三信里 黃寅 04-8353066 

三義里 許文樟 04-8323253 

新生里 巫吉清 04-8344961 

南平里 馮明仕 04-8326412 

南興里 陳麗鳳 04-8350319 

源潭里 陳忠和 04-8359600 

大埔里 游樹然 04-8341620 

 

5. 接獲災情通報及管制表並登入 EMIC系統，並通報各權責單位處

理。(如附件 1.3) 

6. 確認毒化災害類型: 

(1)為單純的毒性化學物質洩漏。 

(2)為毒性化學物質外洩所引發的火災。 

(3)為毒性化學物質外洩所引起的爆炸。 

7. 當毒化災害有擴散之虞，應聯繫村里長會同鄰近分駐派出所對鄰

近地區居民進行勸導疏散之準備或執行強制撤離。 

派出所 管理人 電話 

員林派出所 林瑞珉 04-8320767 

莒光派出所 黃森湖 04-8357857 

東山派出所 梁世璿 04-8313374 

林厝派出所 薛金河 04-831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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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若毒化物洩漏是因地下管線破裂造成，則依狀況需要，通知電力、

瓦斯、衛生及自來水單位派員配合救災。 

電力公司 管理人 電話 

員林營運所 江慶章 04-8320063 

瓦斯 管理人 電話 

欣林瓦斯公司 宋廣才 049-2563002-230 

衛生所 管理人 電話 

員林市衛生所 郭淑娟 04-8320315 

自來水 管理人 電話 

員林營運處 胡明進 04-8320083 
 

7. 毒化物洩漏造成嚴重災情時，若公所應變能力不足，則依程序申

請國軍單位參與救援工作，彌補救災單位人力之不足。(如附件

1.19) 

8. 辦理災害搶救、緊急應變相關經費編核之付款事項。 

作業組 

1. 負責協調聯繫各里收容場所辦理災民收容安置、救濟相關事項。

(如附件 1.6) 

里收容處所 里長(管理人) 電話 

員 林 市 公 所      

(三樓禮堂) 

行 政 課        

謝金輝 
8347171-662 

員林市西區體

育館 

 文 化 觀 光 課             

賴瑩蓮 
8347171-177 

三義社區活動

中心 

 社 會 課       

潘宣伶 
8347171-113 

大明社區活動

中心 

 社 會 課       

潘宣伶 
8347171-113 

東山國小 
 社 會 課         

盧佳玉 
8347171-117 

育英國小 
 社 會 課         

盧佳玉 
834717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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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信國小 
 社 會 課         

盧佳玉 
8347171-117 

 

2. 協調聯繫分駐派出所、衛生所、戶政事務所或其他協防單位進駐

各災民收容場所。 

機關 管理人 電話 

員林派出所 林瑞珉 04-8320767 

莒光派出所 黃森湖 04-8357857 

東山派出所 梁世璿 04-8313374 

林厝派出所 薛金河 04-8313012 

員林市戶政事務

所 

陳偉玲 04-8368395 

其他   

員林市後備軍人

輔導中心 

黃燕秋 04-8358000 

3. 負責協調聯繫開口合約廠商進行民生物資提供及災情搶救工程相

關事項。 

民生物資合約廠商 電話 

東日森實業有限公司 8371518  0937-795181 

工程搶救搶險合約廠商 電話 

正鈞營造有限公司 8343499 

 

4. 清查各項救災器材清冊種類及數量，便利災害發生時隨時調度取

用。 

5. 執行毒化物擴散安全防護措施，清查有關轄區內可能擴散之潛在

危險區域圖說及聯絡資料。 

撤除應變中心 

指揮官 宣布撤除應變中心 

副指揮官 繼續執行後續相關工作 

業務組、作業組 

1. 災害救助及時慰問及執行進度通報作業 

(1) 辦理死亡、失蹤及重傷者慰問事宜。 

(2) 辦理房屋租金或生活扶助金之發放，應配合災民收容場所撤

離時配套作業，以爭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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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房屋毀損不堪居住者之安遷救助。 

2. 清除災區污染及環境監控工作。 

3. 對遭受毒化物傷害民眾進行後續醫療追蹤。 

4. 發布毒性化學物質災後處理相關狀況告知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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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當此類災害事件發生時，依災害的嚴重程度立即報請首長決定成立

災害應變中心，由業務組通知各任務編組單位人員進駐作業，同時通報

本縣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之作業方法及任務編組依「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作

業要點」及「第一篇 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執行縣災害應變中

心所交付之災害應變任務，或主動執行其業務職責有關之災害防救應變

事項。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後各任務編組之工作重點如下： 

各單位任務編組人員應與之作業人員互相配合，保持案況處理之聯

繫與通報，以促進災害處理速度及登錄之準確性。另迅速與轄區災害現

場取得聯繫，並掌握災情狀況了解後續處理之進度。進行登錄、管制及

統計災情作業，並初報彙陳縣災害應變中心。 

 

貳、災情查詢與統計 

    迅速與災害現場取得聯繫，並掌握災情狀況，瞭解災情發生的基本

資料及相關狀況之記錄並加以統計。然後將初期統計結果陳報市災害應

變中心召集人，讓召集人對整個災害損壞及傷亡狀況有所瞭解。彙整災

情查報及統計結果。(表單如附件 1.7~1.17 災情管制表等) 

 

參、將災情通報縣府 EOC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於開設期間，要與縣災害應變中心保持通暢聯

繫，並隨時向縣災害應變中心回報最新災害事件處理狀況。另外，本市

災害應變中心須依照縣災害應變中心的指示，處置災害狀況或協助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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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單位執行應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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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災應變與處置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毒化災害之各狀況應變及處置事宜如表 5-2 所

示。 

表 5-2 災害應變中心毒化災害應變及處置表(本所能量無法負荷請求縣

災害應變中心協助) 

項次 狀  況 

災害應變

中心編組

人員 

應變處置事宜 
縣府協

助單位 
聯絡電話 

1 災民搜救 作業組 

 

1.優先搜救轄區內受

毒化物影響之民眾。 

警察局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2 居民受困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協請消防分隊處理。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4 劃定毒化災警

戒管制範圍 

作業組 

 

1.協助應變中心進行

轄區內的狀況處置。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戒設施。 

警察局 

消防局 

環保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5 居民避難性疏

散撤離 

作業組 

 

1. 轄區內受災害威脅

範圍的所有居民全部

撤離至收容所。 

警察局 

消防局 

社會處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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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縣災害應變中

心指示疏散撤離災民

至收容所，並安置災

民。 

 

6 災民收容安置 作業組 1.根據縣災害應變中

心指示開設收容所，安

置災民。 

2.聯絡民生物資廠商

提供物資並發放。(如

附件1.5) 

3.罹難者服務，包括身

分確認、慰問金準備、

殯葬服務及家屬情緒

安撫。 

4.聯繫轄區民間團體

協助 

社會處 

廠商 

民間團

體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廠商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張徽澤 

電話:8371518 

民間團體人員及電話 

人員:螢光慈善會  

江菊霞 

電話:8351873 

7 居民緊急運送

及救護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聯絡消防分隊處理。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8 醫療救護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請求分派醫療人員

衛生局 

醫院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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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檢傷分類、醫療救

護、心理輔導等。  

 

○○醫院及電話 

人員:○○○ 

電話:○○○ 

10 道路發生重大

交通事故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示設施。 

3.聯繫派出所處理。 

警察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11 道路搶通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示設施。 

3.聯繫工程搶修廠商

調派重型機械清除障

礙。 

工務處 

廠商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開口合約廠商 

廠商: 正鈞營造有限

公司 

電話: 8343499 

 

伍、召開應變會議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要定期召開應變會議，以讓召集人掌握整

個災害應變之情況，其內容應包括： 

1.各編組報告災情狀況 

2.各編組報告應變及管制情況 

3.作業組報告需請求支援事項 



 

 59 

4.作業組報告疏散撤離的指示及情況 

5.作業組報告災害資訊發佈狀況 

6.作業組報告災情狀況 

7.其他重要事項 

 

陸、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事件結束後應變中心根據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或其他現地監

測之資料判斷，災害威脅完全解除後可適時解除警報。災害應變中心由

副指揮官或業務課課長以口頭或書面資料報告，經召集人根據轄區實際

情況裁示後得撤除之，並將撤除事由及時間告知縣災害應變中心。另進

行必要之災區清潔與復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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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公共管線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本應變標準作業程序依縣災害應變中心成立與撤除時機同步動作，

以作為災害應變中心共通性操作原則。內容係依坡地災害事件之時序，

擬訂坡地災害發生時，本所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之系統化操作步驟的通

則，並彙整作業程序相應之各式表單、通報單、回報單，以附件編號、

電子檔案文件超連結及頁碼搜尋等方式，增加作業人員查找、使用表單

時的效率。其流程如圖 6-1 所示，作業程序包含： 

 

 1、 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2、 災情查詢與統計 

 3、 將災情通報縣府EOC 

 4、 臨災應變與處置 

 5、 召開應變會議  

 6、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各個災害事件之時序及各項應變程序詳述如以下各節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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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終止 (復原) 

災情發生 

災情特性： 

 
1.民眾傷亡及受困 

2.建築物倒塌毀損 

3.火災 

4.交通中斷 

5.維生管線中斷 

6.二次災害 

災害時序 應變程序 

撤除應變中心 

臨災應變與處置： 

 
1.配合縣府 EOC 應變 

2.災情查通報 

3.協助縣 EOC 

4.災民搜救 

5.依指示開設收容所 

6. 其他重要救災事宜 

召開應變會議： 

1.報告災情狀況 

2.應變管制情形 

3.請求支援事項 

4.避難收容所之開設 

5.災情資訊發佈 

6.其他重要事項 

開設應變中心 

災情查詢與統計 

將災情通報縣政府
EOC 

管線爆炸事件發生且造

成 15 人以上傷亡時 

圖 6-1 管線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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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管線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開設管線災害應變中心 

角色 任務職掌 

指揮官 綜理所屬執行災害防救處理、查報及緊急應變措施事宜。 

副指揮官 襄理災害防救處理及查報事宜。 

業務組 

1. 當研判公用氣體、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達一級狀況（估計有

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踨、污染面積達一平方公里以上，或影響社會安

寧者）時，應即報告首長同意後成立公用氣體、油料管線、輸電線路

災害應變中心。 

2. 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即以電話簡訊通知各編組成員進駐。 

3. 通知各里長及里幹事加強巡查轄區並注意災害動態。 

村里 姓名 電話 

崙雅里 張永鑫 04-8361918 

振興里 張堂權 04-8313456 

林厝里 蕭富子 04-8314729 

出水里 邱式麟 04-8311668 

湖水里 黃欽玉 04-8313089 

大峯里 江茂達 04-8313489 

鎮興里 黃錦昌 04-8374993 

南東里 黃家富 04-8360935 

浮圳里 江玉堅 04-8379700 

西東里 黃耀武 04-8316983 

中東里 曹炎權 04-8362955 

東北里 曹震西 04-8362832 

民生里 黃國楨 04-8321306 

黎明里 劉松濱 04-8330934 

惠來里 游朝元 04-8357322 

中央里 鐘政義 04-8359911 

溝皂里 洪春美 04-8349521 

大饒里 王勝坪 04-8382183 

大明里 盧淑柔 04-873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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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年里 林張阿賞 04-8312508 

東和里 劉淑靜 04-8334323 

忠孝里 洪光旭 04-8364364 

中正里 陳進發 04-8323916 

光明里 余鍵治 04-8382211 

新興里 石柳 04-8327263 

仁美里 黃秀雅 04-8341028 

仁愛里 陳楊秀錦 04-8356566 

三條里 張尚裕 04-8312215 

中山里 楊鳳塔 04-8324674 

和平里 賴憲茂 04-8360363 

三和里 黃德勝 04-8323722 

三橋里 賴耀區 04-8321977 

三愛里 曹張妙玉 04-8323327 

三多里 張嘉欽 04-8361986 

三信里 黃寅 04-8353066 

三義里 許文樟 04-8323253 

新生里 巫吉清 04-8344961 

南平里 馮明仕 04-8326412 

南興里 陳麗鳳 04-8350319 

源潭里 陳忠和 04-8359600 

大埔里 游樹然 04-8341620 

 

4. 接獲災情通報及管制表並登入 EMIC系統，並通報各權責單位處

理。(如附件 1.3) 

5. 督導轄區內各派出所單位災害防救整備、警報，辦理災區警戒、

緊急疏散及交通管制等事項。 

派出所 管理人 電話 

員林派出所 林瑞珉 04-8320767 

莒光派出所 黃森湖 04-8357857 

東山派出所 梁世璿 04-8313374 

林厝派出所 薛金河 04-831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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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協調聯繫公用電力、石油、煤氣事業及衛生所等業者對維生管線

之搶修。 

電力公司 管理人 電話 

員林營運所 江慶章 04-8320063 

石油 管理人 電話 

○○○ ○○○ ○○○ 

衛生所 管理人 電話 

員林市衛生所 郭淑娟 04-8320315 

煤氣 管理人 電話 

○○○ ○○○ ○○○ 
 

7. 管線災害造成嚴重災情，公所應變能力不足時，依程序申請國軍

單位參與救援工作，彌補救災單位人力之不足。(如附件 1.19) 

8. 辦理災害搶救、緊急應變相關經費編核之付款事項。 

作業組 

1. 負責協調聯繫各里收容場所辦理災民收容安置、救濟相關事項。

(如附件 1.6) 

里收容處所 里長(管理人) 電話 

○○○活動中心 ○○○ ○○○ 

   

   

   

   

 

2. 協調聯繫分駐派出所、衛生所、戶政事務所或其他協防單位進駐

各災民收容場所。 

機關 管理人 電話 

員林派出所 林瑞珉 04-8320767 

莒光派出所 黃森湖 04-8357857 

東山派出所 梁世璿 04-831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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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厝派出所 薛金河 04-8313012 

員林市戶政事務所 陳偉玲 04-8368395 

其他   

員林市後備軍人輔

導中心 

黃燕秋 04-8358000 

 

3. 負責協調聯繫開口合約廠商進行民生物資提供或災情緊急搶救工

程相關事項。 

民生物資合約廠商 電話 

東日森實業有限公司 8371518  0937-795181 

工程搶救搶險合約廠商 電話 

正鈞營造有限公司 8343499 

 

4. 清查各項救災器材清冊種類及數量，便利災害發生時隨時調度取

用。 

撤除應變中心 

指揮官 宣布撤除應變中心 

副指揮官 繼續執行後續相關工作 

業務組、作業組 

1.災害救助及時慰問及執行進度通報作業 

(1) 辦理死亡、失蹤及重傷者慰問事宜。 

(2) 辦理房屋租金或生活扶助金之發放，應配合災民收容場所撤

離時配套作業，以爭時效。 

(3) 辦理房屋毀損不堪居住者之安遷救助。 

2. 災害應變中心撤除後，各項善後措施各單位依權責繼續辦理。 

3. 督導協助公共事業單位辦理災害期間及災後環境消毒、廢物

清除處理等相關事宜。 

機關 管理人 電話 

環保局 ○○○ ○○○ 

衛生所 郭淑娟 04-832031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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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當此類災害事件發生時，依災害的嚴重程度報請首長決定成立災害

應變中心，由業務組通知各任務編組單位人員進駐作業，同時通報縣災

害應變中心。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之作業方法及任務編組依「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

點」及「第一篇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以執行縣災害應變中心

所交付之災害應變任務，或主動執行其業務職責有關之災害防救應變事

項以因應防救災工作。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後各任務編組之工作重點如

下： 

1.各單位任務編組人員應與業務組之作業人員互相配合，保持案況

處理之聯繫與通報，以促進災害處理速度及登錄之準確性。 

2.迅速與轄區災害現場取得聯繫，並掌握災情狀況了解後續處理之

進度。 

3.進行登錄、管制及統計災情作業，並初報彙陳縣災害應變中心。 

 

貳、災情查詢與統計 

迅速與災害現場取得聯繫，並掌握災情狀況，瞭解災情發生的基本

資料及相關狀況之記錄並加以統計。然後將初期統計結果呈報災害應變

中心指揮官，讓指揮官對整個災害損壞及傷亡狀況有所瞭解。彙整災情

查報及統計結果。(表單如附件1.7~1.17災情管制表等) 

 

參、將災情通報縣EOC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於開設期間，要與縣災害應變中心保持通暢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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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並隨時向縣災害應變中心回報最新災害事件處理狀況。另外，鄉鎮

市災害應變中心須依照縣災害應變中心的指示，處置災害狀況或協助縣

應變單位執行應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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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災應變與處置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針對管線災害之各狀況應變及處置事宜如表6-2

所示。 

表6-2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管線災害應變及處置表(本所能量無法負荷請

求縣災害應變中心協助) 

項次 狀  況 

災害應變

中心編組

人員 

應變處置事宜 
縣府協

助單位 
聯絡電話 

1 災民搜救 作業組 1. 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 協請消防分隊處

理。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2 居民受困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協請消防分隊處理。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3 劃定災害警戒

管制範圍 

作業組 

 

協助應變中心進行轄

區內的狀況處置。 

警察局 

消防局 

建設處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4 居民避難性疏

散撤離 

作業組 

 

1. 轄區內受災害威脅

範圍的所有居民全部

撤離至收容所。 

2. 根據縣災害應變中

警察局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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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指示疏散撤離災民

至收容所，並安置災

民。 

5 災民收容安置 作業組 1.根據縣災害應變中

心指示開設收容所，安

置災民。 

2.聯絡民生物資廠商

提供物資並發放。(如

附件1.5) 

3.罹難者服務，包括身

分確認、慰問金準備、

殯葬服務及家屬情緒

安撫。 

4.聯繫轄內民間團體

協助。 

社會處 

廠商 

民間團

體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廠商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張徽澤 

電話:8371518 

民間團體人員及電話 

人員:螢光慈善會  

江菊霞 

電話:8351873 

6 居民緊急運送

及救護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聯絡消防分隊處理。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7 民生管線毀

損、電桿倒塌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示設施。 

應變中

心：台

電公司

及自來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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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聯繫工程搶修廠商

處理。 

水公司 

廠商 

台電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詹萬戶 

電話:04-8337955 

自來水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胡明進 

電話:04-8320083 

廠商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 正鈞營造有限

公司 

電話: 8343499 

8 廣告招牌掉

落、路樹倒塌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示設施。 

3.聯繫工程搶修廠商

處理。 

清潔隊

或開口

廠商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開口合約廠商 

廠商: 正鈞營造有限

公司 

電話: 8343499 

清潔隊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魏俊仁 

電話:04-8320014 

9 道路發生重大

交通事故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警察局 

廠商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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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設施。 

3.聯繫派出所處理。 

 

 

10 道路搶通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現場放置封鎖或警

示設施。 

3.聯繫工程搶修廠商

調派重型機械清除障

礙。 

工務處 

廠商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開口合約廠商 

廠商: 正鈞營造有限

公司 

電話: 8343499 

 

伍、召開應變會議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要定期召開應變會議，以讓召集人掌握

整個災害應變之情況，其內容應包括： 

1.各編組報告災情狀況 

2.各編組報告應變及管制情況 

3.各編組報告需請求支援事項 

4.各編組報告疏散撤離的指示及情況 

5.各編組報告災害資訊發佈狀況 

6.各編組報告災情狀況 

7.其他重要事項 

 

陸、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 狀況解除 

災害事件結束後災害應變中心根據消防局與建設處之資料判斷，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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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威脅完全解除後可適時解除警報。本市災害應變中心由副指揮官或業

務課課長以口頭或書面資料報告，經指揮官根據轄區實際情況裁示後得

撤除之，並將撤除事由及時間告知縣災害應變中心。另進行必要之災區

清潔與復原及受災民眾醫療與撫慰等作業。(如附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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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生物病原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本應變標準作業程序依縣災害應變中心成立與撤除時機同步動作，

以作為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共通性操作原則。內容係依生物病原災害事件

之時序，擬訂坡地災害發生時，本所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之系統化操作步

驟的通則，並彙整作業程序相應之各式表單、通報單、回報單，以附件

編號、電子檔案文件超連結及頁碼搜尋等方式，增加作業人員查找、使

用表單時的效率。其流程如圖 7-1 所示，作業程序包含： 

 

 1、 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2、 災情查詢與統計 

 3、 將災情通報縣府EOC 

 4、 臨災應變與處置 

 5、 召開應變會議  

 6、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各個災害事件之時序及各項應變程序詳述如以下各節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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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終止 (復原) 

災情發生 

災情特性： 

1.家禽(畜)傷亡 

2.民眾傷亡 

3.二次災害 

災害時序 應變程序 

撤除應變中心 

臨災應變與處置： 

 
1.配合縣府 EOC 應變 

2.災情查通報 

3.協助縣 EOC 

4.家禽(畜)銷毀 

5.依指示開設收容所 

7. 其他重要救災事宜 

召開應變會議： 

1.報告災情狀況 

2.應變管制情形 

3.請求支援事項 

4.避難收容所之開設 

5.災情資訊發佈 

6.其他重要事項 

開設應變中心 

災情查詢與統計 

將災情通報縣政府
EOC 

生物病原疫情傳出 

圖 7-1 生物病原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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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生物病原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生物病原災害應變中心 

角色 任務職掌 

指揮官 綜理所屬執行災害防救處理、查報及緊急應變措施事宜。 

副指揮官 襄理災害防救處理及查報事宜。 

業務組 

1. 於疫災發生時，由農業課(動、植物)或衛生所主任(人)向首長報

告災情，依首長指示成立生物病原災害應變中心。 (如附件 1.1所示) 

2.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即以電話簡訊通知各編組成員進駐。 

3. 通知各里長及里幹事或警察人員遇有疑似傳染病之病人、動物或

因疑似傳染病致死之屍體時，亦應立即通報衛生所或本所農業課。 

村里 姓名 電話 

崙雅里 張永鑫 04-8361918 

振興里 張堂權 04-8313456 

林厝里 蕭富子 04-8314729 

出水里 邱式麟 04-8311668 

湖水里 黃欽玉 04-8313089 

大峯里 江茂達 04-8313489 

鎮興里 黃錦昌 04-8374993 

南東里 黃家富 04-8360935 

浮圳里 江玉堅 04-8379700 

西東里 黃耀武 04-8316983 

中東里 曹炎權 04-8362955 

東北里 曹震西 04-8362832 

民生里 黃國楨 04-8321306 

黎明里 劉松濱 04-8330934 

惠來里 游朝元 04-8357322 

中央里 鐘政義 04-8359911 

溝皂里 洪春美 04-8349521 

大饒里 王勝坪 04-8382183 

大明里 盧淑柔 04-8739086 

萬年里 林張阿賞 04-831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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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和里 劉淑靜 04-8334323 

忠孝里 洪光旭 04-8364364 

中正里 陳進發 04-8323916 

光明里 余鍵治 04-8382211 

新興里 石柳 04-8327263 

仁美里 黃秀雅 04-8341028 

仁愛里 陳楊秀錦 04-8356566 

三條里 張尚裕 04-8312215 

中山里 楊鳳塔 04-8324674 

和平里 賴憲茂 04-8360363 

三和里 黃德勝 04-8323722 

三橋里 賴耀區 04-8321977 

三愛里 曹張妙玉 04-8323327 

三多里 張嘉欽 04-8361986 

三信里 黃寅 04-8353066 

三義里 許文樟 04-8323253 

新生里 巫吉清 04-8344961 

南平里 馮明仕 04-8326412 

南興里 陳麗鳳 04-8350319 

源潭里 陳忠和 04-8359600 

大埔里 游樹然 04-8341620 

 

衛生所 管理人 電話 

員林市衛生所 郭淑娟 04-8320315 

4. 接獲災情通報及管制表並登入 EMIC系統，並通報各權責單位處

理。(如附件 1.3) 

5. 督導轄區內各派出所單位災害防救整備、警報，辦理災區警戒、

緊急疏散及交通管制等事項。 

派出所 管理人 電話 

員林派出所 林瑞珉 04-8320767 

莒光派出所 黃森湖 04-8357857 

東山派出所 梁世璿 04-831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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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厝派出所 薛金河 04-8313012 

6. 與衛生所連繫積極辦理防疫工作。 

衛生所 管理人 電話 

員林市衛生所 郭淑娟 04-8320315 
 

7. 生物病原災害造成嚴重災情，公所應變能力不足時，則依程序申

請國軍單位參與救援工作，彌補救災單位人力之不足。(如附件

1.19所示) 

8. 辦理災害搶救、緊急應變相關經費編核之付款事項。 

作業組 

1. 通知清潔隊、農業課與衛生所配合，維持環境之整潔，並消除病

媒、昆蟲（蚊、蠅、蚤、蝨、鼠、蟑螂等）孳生源，以防疫情之發生

與擴散。 

衛生所 管理人 電話 

員林市衛生所 郭淑娟 04-8320315 

清潔隊 管理人 電話 

 魏俊仁 04-8320014 

農業課 管理人 電話 

 張怡鍶 04-8330559 

 

2.負責協調聯繫各里收容場所辦理災民收容安置、救濟相關事項。(如

附件 1.6) 

里收容處所 里長(管理人) 電話 

員 林 市 公 所      

(三樓禮堂) 

行 政 課        

謝金輝 
8347171-662 

員林市西區體育館 
 文 化 觀 光 課             

賴瑩蓮 
8347171-177 

三義社區活動中心 
 社 會 課       

潘宣伶 
8347171-113 

大明社區活動中心 
 社 會 課       

潘宣伶 
8347171-113 

東山國小 
 社 會 課         

盧佳玉 
834717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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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調聯繫分駐派出所、衛生所、戶政事務所或其他協防單位進駐

各災民收容場所。 

機關 管理人 電話 

員林派出所 林瑞珉 04-8320767 

莒光派出所 黃森湖 04-8357857 

東山派出所 梁世璿 04-8313374 

林厝派出所 薛金河 04-8313012 

員林市衛生所 郭淑娟 04-8320315 

員林市戶政事務所 陳偉玲 04-8368395 

其他   

員林市後備軍人輔

導中心 

黃燕秋 04-8358000 

 

4. 負責協調聯繫開口合約廠商進行民生物資提供相關事項。 

民生物資合約廠商 電話 

東日森實業有限公司 8371518   

0937-795181 

 

5. 清查各救災單位應儲備各種救災物資、藥品及器材，並加強車輛

器材等搶救機具保養與操作狀況，保持最佳使用狀態。 

6. 聯繫民間可資調度之救災(難)團體，預先整備救災裝備器材，隨

時配合準備救災。 

撤除應變中心 

指揮官 宣布撤除應變中心 

副指揮官 繼續執行後續相關工作 

業務組、作業組 

1.災害救助及時慰問及執行進度通報作業 

(1) 辦理死亡、失蹤及重傷者慰問事宜。 

(2) 辦理房屋租金或生活扶助金之發放，應配合災民收容場所撤

離時配套作業，以爭時效。 

2. 災害應變中心撤除後，各項善後措施各單位依權責繼續辦理。 

3. 督導協助公共事業單位辦理災害期間及災後環境消毒及噴

藥，如家戶內外排水溝、廁所、垃圾堆之消毒、噴藥及病媒蚊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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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之清除。 

4. 疫情之

後續追蹤及

複檢工作。 

 

 

 

機關 管理人 電話 

環保局 ○○○ ○○○ 

衛生所 郭淑娟 04-8320315 

其他   

員林市後備軍人

輔導中心 

黃燕秋 04-83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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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當此類災害事件發生時，依災害的嚴重程度報請首長決定成立災害

應變中心，由業務組通知各任務編組單位人員進駐作業，同時通報縣災

害應變中心。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之作業方法及任務編組依「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

點」及「第一篇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以執行縣災害應變中心

所交付之災害應變任務，或主動執行其業務職責有關之災害防救應變事

項以因應防救災工作。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後各任務編組之工作重點如

下： 

1.各單位任務編組人員應與業務組之作業人員互相配合，保持案況

處理之聯繫與通報，以促進災害處理速度及登錄之準確性。 

2.迅速與轄區災害現場取得聯繫，並掌握災情狀況了解後續處理之

進度。 

3.進行登錄、管制及統計災情作業，並初報彙陳縣災害應變中心。 

 

貳、災情查詢與統計 

迅速與災害現場取得聯繫，並掌握災情狀況，瞭解災情發生的基本

資料及相關狀況之記錄並加以統計。然後將初期統計結果呈報災害應變

中心指揮官，讓指揮官對整個災害損壞及傷亡狀況有所瞭解。彙整災情

查報及統計結果。(表單如附件1.7~1.17災情管制表等) 

 

參、將災情通報縣EOC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於開設期間，要與縣災害應變中心保持通暢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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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並隨時向縣災害應變中心回報最新災害事件處理狀況。另外，鄉鎮

市災害應變中心須依照縣災害應變中心的指示，處置災害狀況或協助縣

應變單位執行應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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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災應變與處置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針對生物病原災害之各狀況應變及處置事宜如表

7-2所示。 

表7-2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生物病原災害應變及處置表(本所能量無法負

荷請求縣災害應變中心協助) 

項次 狀  況 

災害應變

中心編組

人員 

應變處置事宜 
縣府協

助單位 
聯絡電話 

1 災民搜救 作業組 1. 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 協請消防分隊處

理。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2 劃定災害警

戒管制範圍 

作業組 

 

1.協助應變中心進行

轄區內的狀況處置。 

2.協助追蹤高危險人

士（疑似傳染病個案）

工作，請其提供聯絡電

話，以便後續追蹤。 

3. 必要時支援衛生

所、社會處等單位執行

強制隔離（包括強制就

醫隔離、居家隔離）工

作。 

警察局 

消防局 

社會處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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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疫災地區實施交

通管制，並設立標示

牌。 

5.消防局加強高危險

群人員防護及衛生教

育宣導。 

3 居民避難性

疏散撤離 

作業組 

 

1. 轄區內受災害威脅

範圍的所有居民全部

撤離至收容所。 

2. 根據縣災害應變中

心指示疏散撤離災民

至收容所，並安置災

民。 

警察局 

消防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4 災民收容安

置 

作業組 1.根據縣災害應變中

心指示開設收容所，安

置災民。 

2.聯絡民生物資廠商

提供物資並發放。(如

附件1.5) 

3.罹難者服務，包括身

分確認、慰問金準備、

殯葬服務及家屬情緒

安撫。 

社會處 

廠商 

民間團

體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廠商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張徽澤 

電話:8371518 

民間團體人員及電話 

人員:螢光慈善會  

江菊霞 

電話:835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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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連繫轄區民間團體

協助。 

5 居民緊急運

送及救護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聯絡消防分隊處理。 

3.安排疑似個案至縣

內指定治療醫院住院

治療，必要時協調衛生

局可徵用私立醫院或

公共場所設立臨時醫

療場所，並徵調民間醫

事人員協助防治工作。 

4.負責統計病患及送

醫人數，隨時通報本災

害應變中心及相關上

級單位。 

消防局 

衛生局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6 清潔處理 作業組 1.通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2.於疫災現場成立工

作站，進行垃圾清理及

轉運工作。 

3.對環境及排泄物等

感染性廢棄物依廢棄

環保局 

衛生局 

清潔隊 

員林市應變中心電

話:04-8350521 

04-8347171轉669 

 

清潔隊聯絡人及電話 

人員:魏俊仁 

電話:04-8320014 



 

 

 85 

物清理法等相關規定

清除處理。 

4.飲用水水源水質抽

驗管制，包括保護公共

水源及改良飲用水品

質，必要時可暫時通知

封閉水源或拆除有礙

衛生之廢棄物及相關

設施。 

伍、召開應變會議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要定期召開應變會議，以讓召集人掌握整個

災害應變之情況，其內容應包括： 

1.各編組報告災情狀況 

2.各編組報告應變及管制情況 

3.各編組報告需請求支援事項 

4.各編組報告疏散撤離的指示及情況 

5.各編組報告災害資訊發佈狀況 

6.各編組報告災情狀況 

7.其他重要事項 

陸、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 狀況解除 

災害事件結束後災害應變中心根據農業局或衛生局判斷，災害威脅

完全解除後可適時解除警報。本市災害應變中心由副指揮官或業務課課

長以口頭或書面資料報告，經指揮官根據轄區實際情況裁示後得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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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並將撤除事由及時間告知縣災害應變中心。另進行必要之災區清潔

與復原作業。(如附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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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附件 1.1：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撤除呈報單 
         □成立 

           □撤除 

一、災害應變中心   □成立 

                   □撤除 

二、設置單位：○○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 

三、連絡電話： 

(一)警用電話： 

(二)自動電話：04-8350521 

(三)傳真電話：04-8332742，8349636 

四、成立情形： 

(一)依彰化縣政府災害應變中心  年 月 日 時 分通報或經本(市)

首長指示，於  年 月 日 時 分成立○級開設。 

(二)○級各組應變人員進駐災害應變中心。 

(三)加強各項救災準備及防災宣導，以提高民眾警覺，減少災害損失。 

謹陳 

彰化縣災害應變中心 

※此表於EMIC系統故障時使用回傳 

傳真電話：04-7512119、04-7512148 

自動電話：04-7631914、04-7510420 

 
填報人：       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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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災害應變中心人員進駐簽到(退)表 
員 林 市 公 所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人 員 進 駐 簽 到 ( 退 ) 表 

災害類別  開設等級  

成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解除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簽到 簽退 

應變中

心編組

職稱 

姓名 簽名 日期 時間 簽名 日期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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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災害應變中心電話記錄表 
員林市公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組受理電話記錄表 

發話單位或發

話人 

民眾○○○先生／

小姐 

或○○單位 

受理時間 

  

○月○日 

○時○分 

受理人 ○○組○○○ 

內容 災害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發生地點  

災情類別 □民眾受困 

□招牌掉落 

□路樹倒塌 

□其他(    ) 

傷亡程度 □受傷__人 

□死亡__人 

其他事項補充  

擬辦(納入公所

災害應變中心

受理災情事件

暨交接記錄表

管制後續辦理

情形。) 

 

業務組處理情

形 

(業務組填寫) 

□ 登打於 EMIC系統 

□ 未登打於 EMIC系統 

登打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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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交接記錄表 
○年○月○日彰化縣員林市公所災情事件交接記錄表 

受理事件

時間 
辦理事項 辦理狀況 是否辦結 交接人員簽名 

  時  分  

  交： 

接： 

  時  分  

  交： 

接： 

  時  分  

  交： 

接： 

 時  分  

  交： 

接： 

接： 

  時  分  

  交： 

接： 

  時  分  

  交： 

接： 

  時  分  

  交： 

接： 

  時  分  

  交： 

接： 

 備註： 

 一、本表為進駐人員交接時使用，交接雙方應簽名以利掌握交

接狀況。 

 二、交接時應視情況將重要的指示事項，或尚待處理的事項寫

明於本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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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物資發放記錄表 
○○○(災害名稱)避難收容處所物資發放/清點記錄表 

收容處所名稱  

開設時間  年 月 日 撤除時間*  年 月 日 

廠商名稱  

編號 物資品名 發放數量 單位 撤除後清點數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點交簽名: 公所代表_________ 

         廠商代表__________ 

清點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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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概況表 

○○○(災害名稱)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概況表 

編號 場所名稱 開設時間 收容人數 撤除時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註:請填寫本次災害期間有開設避難收容處所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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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災情管制表 

員林市○○○(災害名稱)災情管制表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填報人： 

聯絡電話：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填報別：第 _______報 

編

號 

時間 
災害種類 

災害範圍

（地點） 
災害原因 危害程度 處理情形 

發生 處理完畢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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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人員傷亡查報表 

員林市 ○○○(災害名稱)人員傷亡查報表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填報人： 

聯絡電話：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通報別：第 _______報 

項目 人員（人） 

     人數 

村里 

死亡(人) 

（含未確認身份） 
失蹤(人) 重傷(人) 輕傷(人) 

○○村/里 人 人 人 人 

     

          

          

          

          

          

          

          

          

          

          

          

總計          

備註： 

一、核定人欄由單位該時段進駐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簽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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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房屋毀損查報表 

員林市○○(災害名稱)房屋損毀查報表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填報人： 

聯絡電話：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通報別：第 _______報 

項目 房屋 備註 

              棟數 

村里 
半倒(棟) 全倒(棟)   

○○村/里     

     

        

        

        

        

        

        

        

        

        

        

        

        

        

        

 總計       

備註： 

一、核定人欄由單位該時段進駐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簽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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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0：公共設施受損查報表 

員林市○○(災害名稱)公共設施受損查報表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填報人： 

聯絡電話：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通報別：第 _______報 

     項目 

村里 

公路部份(處) 

（損壞或中斷） 

河堤部份

(處) 

（損壞） 

學校(處) 

（受災） 

公有停車場

(處) 

（受災） 

公有市場(處) 

（受災） 

○○村/里      

           

            

            

            

            

            

            

            

            

            

            

            

            

            

            

總計            

備註：  

一、核定人欄由單位該時段進駐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簽章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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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其他災情查報表 

員林市○○(災害名稱)其他災情查報表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填報人：  

聯絡電話：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通報別：第 _______報  

     項目 

村里 
淹水地區(處) 路樹倒塌(處) 招牌掉落(處) 

其他: 

 

○○村/里     

        

         

         

         

         

         

         

         

         

         

         

         

         

         

         

總計         

備註：  

一、核定人欄由單位該時段進駐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簽章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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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2：災情及動員統計表 

員林市○○(災害名稱)災情及動員統計表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填報人：             填報別：第 _______報 

聯絡電話：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災情類別 災情統計 

一、傷亡情形 

（一）死亡（含未確認身份）： 人 

（二）失蹤： 人 

（三）重傷： 人 

（四）輕傷： 人 

二、房屋損毀情形 
（一）房屋全倒： 棟 

（二）房屋半倒： 棟 

三、民眾疏散及收容 

（一）受困災民： 人 

（二）疏散民眾： 人 

（三）災民收容： 人 

四、農牧業部分 

（一）農田流失及埋沒： 公頃 

（二）農田作物損失： 萬元 

（三）畜禽損失： 萬元 

五、公共設施 

（一）公路部份（損壞或中斷）： 處 

（二）河堤部份（損壞）： 處 

（三）學校（受災）： 所 

（四）公有停車場（受災）： 處 

（五）公有市場（受災）： 處 

六、其他災情 

（一）淹水地區： 處 

（二）路樹傾倒: 處 

（三）招牌掉落: 處 

七、應變中心動員人力 人 

八、應變中心動員裝備器材 車次 

備註： 

一、核定人欄由單位該時段進駐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簽章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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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3：人員傷亡清冊 

員林市○○○(災害名稱)人員傷亡清冊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填報人： 

聯絡電話：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填報別：第 _______報 

一、死亡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地址 原因 處理情形 

            

            

            

二、失蹤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地址 原因 處理情形 

            

            

            

三、重傷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地址 原因 處理情形 

            

            

            

四、輕傷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地址 原因 處理情形 

            

            

            

      

備註： 

一、若有未確認身份之屍體仍應於本清冊上註明未確認身份，並說明死亡原因

及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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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4：房屋損毀清冊 

員林市○○○(災害名稱)房屋損毀清冊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填報人：  

聯絡電話：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填報別：第 _______報 

 

一、房屋全倒 

村里 屋主姓名 座落地點 房屋結構 建築面積 處理情形 備註 

              

              

              

              

              

              

              

二、房屋半倒 

村里 屋主姓名 座落地點 房屋結構 建築面積 處理情形 備註 

              

              

              

              

              

              

              

              

備註： 

一、本清冊應與房屋損毀查報表同步更新，填報別與該表通報別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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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5：民眾收容清冊 

災害名稱： 

災害(收容)日期： 

編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年齡 地址 
收容時間 

聯絡電話 收容地點 
起 迄 

         

         

         

         

         

         

         

         

         

         

         

         

         

         

         

         

填表人：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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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6：公共設施受損清冊 

員林市○○○(災害名稱)公共設施受損清冊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填報人：                                   填報別：第 _______報 

聯絡電話：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一、公路部份（損壞或中斷） 

村里 位置 損壞情形 處理情形 備註 

○○村/里         

          

          

二、河堤部份（損壞） 

村里 位置 損壞情形 處理情形 備註 

○○村/里         

          

          

三、學校（受災） 

村里 校名 位置 受災情形 備註 

○○村/里         

          

          

四、公有停車場（受災） 

村里 名稱 位置 受災情形 備註 

          

          

          

五、公有市場（受災） 

村里 名稱 位置 受災情形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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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7：其他災情清冊 

員林市○○○(災害名稱)其他災情清冊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填報人： 

聯絡電話：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填報別：第 _______報 

一、淹水地區 

村里 位置 淹水情形 處理情形 備註 

○○村/里         

          

          

          

          

二、路樹傾倒 

村里 位置 傾倒情形 處理情形 備註 

○○村/里         

          

          

          

          

三、招牌掉落 

村里 位置 掉落情形 處理情形 備註 

○○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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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8：災情通報單 

員林市公所災害應變中心即時通報單 

一、災害種類 

  

二、事故發生時間 

  

三、事故地點 

  

四、事故原因 

  

五、危害及影響程度 

  

六、處置情形 

  

七、需支援項目(請勾選) 

     □國軍  □民間團體  □其他(          ) 

通報單位：                       公所 

 

指揮官： 

 

通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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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9：國軍支援救災需求表 

（ 全 銜 ） 申 請 國 軍 協 助 救 災 需 求 表 

災害

性質 

災 害 

地 點 

所 需 救 災 兵 力 

、 機 具 數 量 

報到時間、地點、 

人 員 及 電 話 
備 考 

     

     

     

     

申
請
單
位 

員 林 市 

公 所 

承辦人：         科（課）長：         鄉鎮市（區）長：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    ） 

直 轄 市 

縣市政府 

承辦人：         科（課）長：         縣（市）長：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107 

附件 1.20：災情處理程序表 
□招牌掉落 

□路樹倒榻   之災情處理程序表 

□道路或房舍遭沖毀 

災害名稱  

災情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災情發生地點 

(請盡量填寫) 

地址: 

 

路段: 

 

座標(TWD97): 

 

地標: 

現場狀況說明  

處理前照片 處理後照片 

  

處理單位 □清潔隊  □廠商  □國軍  □其他(  ) 

填表者 _________公所           __________(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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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1：民眾受困處理程序表 
員林市受困處理程序表 

災害名稱  

民眾受困地點 

(請盡量填寫) 

地址: 

路段: 

座標(TWD97): 

地標: 

現場狀況說明 受困人數: 

受困位置與環境: 

處理單位 □清潔隊    □國軍  □其他(  ) 

民眾後送地點(屬

多人受困情況者

可複選) 

□自宅_____人     

□避難收容處所(             )_____人 

□醫院(           ) _____人 

受困民眾基本資

料(人數多者可另

補充附件) 

姓名 連絡電話 

  

  

  

  

  

  

  

  

  

  

填表者 _________公所           __________(姓名) 

 


